
 

 

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甘肃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根据双方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以及《关于在甘肃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办理存贷款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结合甘肃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财务公司”）提供的《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等有关证件资料，甘肃电投

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审阅了财务公司包括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在内的 2017 年 6 月末财务报表，对财务公

司的经营资质、内控制度建设、业务和风险状况及经营情况进行了评估。现将有

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公司的基本情况 

甘肃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由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甘肃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共同出资于 2016年 3月 25日在兰州注册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公司注册资本

金为 5亿元，其中：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3 亿元，持股比例为

60%；甘肃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2亿元，持股比例 40%。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北滨河东路 69号甘肃投资大厦 25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

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

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

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

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

营）。 

二、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 

（一）控制环境 

财务公司最高权力机构为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依法行使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赋予的各项职权。公司设监事会，对董事会及其成员和高级管理人



 

 

员进行监督，监事会对股东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董事会是财务公司决策机构，对

股东会负责，遵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职责。 

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是董事会下设的有关风险控制执行和落实的专门机

构，负责审查公司风险战略和政策，监督检查公司建立健全风险控制体系和管理

机制；审查内部控制体系的合理性、有效性；审核公司内部控制运行情况，并向

董事会作出报告。 

董事会战略与预算管理委员会是董事会按照公司章程规定设立的专门工作

机构，主要负责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重大投资决策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审计委员会是董事会下设的专门委员会，主要负责审阅及监察公司财务申报

程序、内部审计以及内部控制系统。 

财务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总经理

领导下的高管层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具体执行，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规定，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职权。 

财务公司共设六个部门，包括综合管理部、计划财务部、结算业务部、风险

管理部、信贷管理部和审计稽核部。 

综合管理部负责公司行政管理、党务管理、纪检监察管理、工会、团青、女

工等日常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计算机信息管理、设备物资采购管理、固定资产

实物管理、月度计划任务管理、企业文化建设及信息宣传、安全保卫等。 

计划财务部负责公司财务管理、会计核算、信息统计、外部银行账户管理、

资金管理和价格管理等工作。 

结算业务部负责公司支付结算、内部账户管理、资金池管理、票据池管理等

工作。 

风险管理部负责建立和维护公司风险防控体系，拟定并实施识别、评估、计

量、监测和控制风险的制度、程序和方法；负责反洗钱相关业务；负责编制人民

银行风险监测报表。 

信贷管理部负责公司信贷经营，同业拆借，保险代理，融资租赁等业务；负

责成员单位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金融服务工作。 



 

 

审计稽核部负责公司内部审计监督工作，协调配合各类外部审计工作。 

财务公司组织结构图如下： 

 

                      

 

 

 

 

 

 

 

 

 

 

 

 

（二）风险的识别与评估 

财务公司制定了完善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和风险管理体系，实行内部审计监

督制度，设立了对董事会负责的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设立风险管理部

和审计稽核部，对财务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监督和稽核。各业务部门根据各项业

务制定相应的标准化操作流程、作业标准和风险防范措施，各部门责任分离、相

互监督，对业务操作中的各种风险进行预测、评估和控制。 

（三）控制活动 

1、资金结算业务控制情况 

在资金结算及资金管理方面，财务公司根据各监管法规，制定了全套的资金

结算管理与业务制度，每项业务制度均有详细的操作流程，明确流程的各业务环

节、执行角色、主要业务活动、关键输入输出、主要业务规则，有效控制了业务

风险。 

一方面，财务公司主要通过资金管理系统进行系统控制，资金管理系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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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对业务的多级授权审批，防范客户操作风险。成员单位在财务公司开设结算

账户通过公司核发给各成员单位的 USBkey 登录公司资金管理系统录入支付结算

信息，并经复核、审批提交至公司，公司对确认为合法、有效的支付结算业务进

行相应处理。另一方面，财务公司严格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为成员单位办理存款业务，相关政策严格按照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

定执行，充分保障成员单位资金的安全，维护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信贷管理 

在信贷业务管理方面，财务公司对所有信贷业务必须遵循先评级、后综合授

信、再具体支用的原则。认定客户信用等级后，严格执行授信管理，首先申报审

批额度授信，再申报审批单笔具体信贷业务，并严格在授信额度内办理信贷业务，

严控风险。同时，财务公司对每项信贷业务，贷款、贴现等均制定了详细的管理

办法及操作流程。信贷业务经风险管理部进行合规性、风险点及防控措施审核，

形成明确审批结论。信贷管理部依据已签订的合同、协议及取得的抵（质）押权

证办理放款手续。 

信贷业务发生后，信贷管理部对信贷资产进行跟踪检查，及时发现客户的潜

在风险，对可能影响信贷资产安全的事项及时向风险管理部进行报告，并填写有

关检查记录，采取有效防控措施。 

3、信息系统控制 

财务公司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管理和技术并重，综合防范”的方针，

建立健全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实现网络与信息安全可控、能控、在控；使

用 USBkey 数字证书进行用户身份认证，实现访问控制；实行了安全等级防护制

度，完善网络与信息安全防护策略、技术监督、评价与考核管理机制和技术手段，

建立健全应急预案体系；定时对各业务系统进行备份并进行备份恢复测试，验证

备份文件的有效性；设置杀毒软件安全策略，定期对各系统进行病毒查杀。 

4、审计监督 

财务公司实行内部审计监督制度，制定了内部审计稽核制度，明确了内部审

计机构及审计人员的职责和权限、内部审计的工作内容和程序，并对具体内部控



 

 

制的评审、审计档案的管理等相关事项进行了规范。风险管理部负责财务公司全

面风险管理及内部制度体系建设工作，针对财务公司各项业务的合法合规性、安

全性、准确性进行事中审查，发现财务公司内部控制薄弱环节、管理不完善之处

和由此导致的各种风险，向管理层提出有价值的改进意见和建议。 

（四）内部控制总体评价 

财务公司的各项业务均能严格按照制度和流程开展，无重大操作风险发生；

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监管机构的要求；业务运营合法合规，管理制度健全，风险

管理有效。 

三、财务公司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 

（一）经营情况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财务公司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反映资产总额

285,444.15 万元，其中：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13,164.52 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保

证金 0 万元；委托贷款 60,350 万元；发放贷款及垫款余额 98,536.36 万元，贷

款损失准备余额 985.6万元，发放贷款及垫款净额为 97,550.76 万元。负债总额

230,322.61 万元，其中：吸收存款 169,299.11 万元。截止 2017 年 6 月末，财

务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728.04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5,648.9 万元，实现净利润

4,922.62万元。 

（二）管理情况 

自成立以来，财务公司一直坚持稳健经营的原则，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集团

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金融法规、条例以及公司章程规范经营行为，加

强内部管理。根据对财务公司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截至 2017 年 6月 30日未

发现与财务报表相关资金、信贷、稽核、信息管理等风险控制体系存在重大缺陷。 

（三）监管指标 

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财务公司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规定要求，具体如下： 

（1）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10% 



 

 

资本充足率 

①不包含操作风险=35.78% 

②含操作风险=33.57% 

资本充足率不低于 10%。 

（2）拆入资金余额不得高于资本总额 

拆入资金余额为 0万元，拆入资金余额低于资本总额。 

（3）短期证券投资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不得高于 40% 

短期证券投资余额为0万元，短期证券投资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为 0，低于40%。 

（4）担保余额不得高于资本总额 

担保余额为 33,207.08万元，担保余额低于资本总额。 

（5）长期投资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不得高于 30% 

长期投资余额为 0万元，长期投资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为 0，低于 30%。 

（6）自有固定资产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不得高于 20% 

自有固定资产余额为 253.34 万元，自有固定资产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为

0.51%，低于 20%。 

四、财务公司存贷款情况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财务公司向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本部）、甘

肃电投张掖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等 14户单位发放贷款共计 95,100 万元，吸收甘肃

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本部）、甘肃电投陇能股份有限公司（本部）等 86户单位

存款共计 169,299.11 万元，针对以后可能发生的关联方存贷款等金融业务，制

定了存款风险报告制度和风险处置预案，进一步保证了在财务公司的存款资金安

全，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存款风险。 

五、风险评估意见 

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建立了较

为完整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能较好地控制风险，严格按银监会《企业集团财务

公司管理办法》(中国银监会令〔2004〕第 5号)规定经营，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

该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要求。根据财务公司对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未发现



 

 

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 

 

 

 

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8月 24日 




